
法規名稱：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1  本法依立法院組織法第二條第二項制定之。

2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第 2 條
 

1  立法委員應分別於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起報到，開議日由各黨團協商決定之。但經

總統解散時，由新任委員於選舉結果公告後第三日起報到，第十日開議。

2  前項報到及出席會議，應由委員親自為之。
 

第 3 條
 

立法院每屆第一會期報到首日舉行預備會議，進行委員就職宣誓及院長、副院長之選舉

。
 

第 4 條
 

1  立法院會議，須有立法委員總額三分之一出席，始得開會。

2  前項立法委員總額，以每會期實際報到人數為計算標準。但會期中辭職、去職或亡故者

，應減除之。
 

第 5 條
 

立法院每次會期屆至，必要時，得由院長或立法委員提議或行政院之請求延長會期，經

院會議決行之；立法委員之提議，並應有二十人以上之連署或附議。
 

第 6 條
 

立法院會議之決議，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

，取決於主席。
 

   第 二 章 議案審議
 

第 7 條
 

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所議決之議案，除法律案、預算案應經三讀會議決外，其

餘均經二讀會議決之。
 

第 8 條
 

1  第一讀會，由主席將議案宣付朗讀行之。

2  政府機關提出之議案或立法委員提出之法律案，應先送程序委員會，提報院會朗讀標題

後，即應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但有出席委員提議，二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

過，得逕付二讀。

3  立法委員提出之其他議案，於朗讀標題後，得由提案人說明其旨趣，經大體討論，議決

交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
 

第 9 條
 

1  第二讀會，於討論各委員會審查之議案，或經院會議決不經審查逕付二讀之議案時行之

。



2  第二讀會，應將議案朗讀，依次或逐條提付討論。

3  第二讀會，得就審查意見或原案要旨，先作廣泛討論。廣泛討論後，如有出席委員提議

，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重付審查或撤銷之。
 

第 10 條
 

法律案在第二讀會逐條討論，有一部分已經通過，其餘仍在進行中時，如對本案立法之

原旨有異議，由出席委員提議，二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將全案重付

審查。但以一次為限。
 

第 10-1 條
 

第二讀會討論各委員會議決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得經院會同意，不須討論，逕依審查

意見處理。
 

第 11 條
 

1  第三讀會，應於第二讀會之下次會議行之。但如有出席委員提議，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

議，經表決通過，得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2  第三讀會，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其他法律相牴觸者外，祇得為文字

之修正。

3  第三讀會，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
 

第 12 條
 

1  議案於完成二讀前，原提案者得經院會同意後撤回原案。

2  法律案交付審查後，性質相同者，得為併案審查。

3  法律案付委經逐條討論後，院會再為併案審查之交付時，審查會對已通過之條文，不再

討論。
 

第 13 條
 

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除預（決）算案及人民請願案外，尚未議決之議案，下屆不

予繼續審議。
 

第 14 條
 

立法委員提出之憲法修正案，除依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處理外，審議之程

序準用法律案之規定。
 

第 15 條
 

1  總統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之規定發布緊急命令，提交立法院追認時，不經討論

，交全院委員會審查；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未獲同意者，該緊急命令立

即失效。

2  總統於立法院休會期間發布緊急命令提交追認時，立法院應即召開臨時會，依前項規定

處理。

3  總統於立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令，提交立法院追認時，立法院應於三日內召開臨時會

，並於開議七日內議決，如未獲同意，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但於新任立法委員選舉投

票日後發布者，由新任立法委員於就職後依第一項規定處理。
 

   第二章之一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第 15-1 條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規定，立法院得於每年集會時，聽取總統國情報

告。
 

第 15-2 條
 



1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議，院會決議後，由程序委員會排定議程，就

國家安全大政方針，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2  總統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得咨請立法院同意後，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第 15-3 條
 

總統應於立法院聽取國情報告日前三日，將書面報告印送全體委員。
 

第 15-4 條
 

1  立法委員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得就報告不明瞭處，提出問題；其發言時間、人數、

順序、政黨比例等事項，由黨團協商決定。

2  就前項委員發言，經總統同意時，得綜合再做補充報告。
 

第 15-5 條
 

立法委員對國情報告所提問題之發言紀錄，於彙整後送請總統參考。
 

   第 三 章 聽取報告與質詢
 

第 16 條
 

1  行政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依下列

之規定︰

一、行政院應於每年二月一日以前，將該年施政方針及上年七月至十二月之施政報告印

送全體立法委員，並由行政院院長於二月底前提出報告。

二、行政院應於每年九月一日以前，將該年一月至六月之施政報告印送全體立法委員

，並由行政院院長於九月底前提出報告。

三、新任行政院院長應於就職後兩週內，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之報告，並於報告日前

三日將書面報告印送全體立法委員。

2  立法院依前項規定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提出口頭質詢之會議次數，由程序

委員會定之。
 

第 17 條
 

1  行政院遇有重要事項發生，或施政方針變更時，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應向立法院

院會提出報告，並備質詢。

2  前項情事發生時，如有立法委員提議，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院會議決，亦得邀請

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向立法院院會報告，並備質詢。
 

第 18 條
 

1  立法委員對於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之施政方針、施政報告及其他事項，得提出口頭

或書面質詢。

2  前項口頭質詢分為政黨質詢及立法委員個人質詢，均以即問即答方式為之，並得採用聯

合質詢。但其人數不得超過三人。

3  政黨質詢先於個人質詢進行。
 

第 19 條
 

1  每一政黨詢答時間，以各政黨黨團提出人數乘以三十分鐘行之。但其人數不得逾該黨團

人數二分之一。

2  前項參加政黨質詢之委員名單，由各政黨於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前一日向秘書長提出。

3  代表政黨質詢之立法委員，不得提出個人質詢。

4  政黨質詢時，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皆應列席備詢。
 

第 20 條
 

1  立法委員個人質詢應依各委員會之種類，以議題分組方式進行，行政院院長及與議題相



關之部會首長應列席備詢。

2  議題分組進行質詢，依立法院組織法第十條第一項各款順序。但有委員十五人連署，經

議決後得變更議題順序。

3  立法委員個人質詢，以二議題為限，詢答時間合計不得逾三十分鐘。如以二議題進行時

，各議題不得逾十五分鐘。
 

第 21 條
 

1  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於每會期集會委員報到日起至開議後七日內登記之。

2  立法委員為前項之質詢時，得將其質詢要旨以書面於質詢日前二日送交議事處，轉知行

政院。但遇有重大突發事件，得於質詢前二小時提出。委員如採用聯合質詢，應併附親

自簽名之同意書面。

3  已質詢委員，不得再登記口頭質詢。
 

第 22 條
 

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提出之口頭質詢，應由行政院院長或質詢委員指定之有關部會首

長答復；未及答復部分，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答復。但質詢事項牽涉過廣者，得延長五

日。
 

第 23 條
 

1  立法委員行使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質詢權，除依第十六條至第二十一條

規定處理外，應列入議事日程質詢事項，並由立法院送交行政院。

2  行政院應於收到前項質詢後二十日內，將書面答復送由立法院轉知質詢委員，並列入議

事日程質詢事項。但如質詢內容牽涉過廣者，答復時間得延長五日。
 

第 24 條
 

1  質詢之提出，以說明其所質詢之主旨為限。

2  質詢委員違反前項規定者，主席得予制止。
 

第 25 條
 

1  質詢之答復，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

2  被質詢人除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外，不得拒絕答復

。

3  被質詢人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主席得予制止。
 

第 26 條
 

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應親自出席立法院院會，並備質詢。因故不能出席者

，應於開會前檢送必須請假之理由及行政院院長批准之請假書。
 

第 27 條
 

質詢事項，不得作為討論之議題。
 

第 28 條
 

1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預算案編製經過報告之質詢，應於報告首日登記，詢答時間不得逾

十五分鐘。

2  前項質詢以即問即答方式為之。但經質詢委員同意，得採綜合答復。

3  審計長所提總決算審核報告之諮詢，應於報告日中午前登記；其詢答時間及答復方式

，依前二項規定處理。

4  行政院或審計部對於質詢或諮詢未及答復部分，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答復。但內容牽涉

過廣者，得延長五日。
 

第 28-1 條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或審計長向立法院提出預算案編製經過報告及總決算審核報告，其涉

及國家機密者，以秘密會議行之。
 

第 28-2 條
 

1  追加預算案及特別預算案，其審查程序與總預算案同。但必要時，經院會聽取編製經過

報告並質詢後，逕交財政委員會會同有關委員會審查，並提報院會處理。

2  前項審查會議由財政委員會召集委員擔任主席。
 

   第 四 章 同意權之行使
 

第 29 條
 

立法院依憲法第一百零四條或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二

項行使同意權時，不經討論，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

，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為通過。
 

第 30 條
 

1  全院委員會就被提名人之資格及是否適任之相關事項進行審查與詢問，由立法院咨請總

統通知被提名人列席說明與答詢。

2  全院委員會於必要時，得就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院院長副院長

與其他被提名人分開審查。
 

第 31 條
 

同意權行使之結果，由立法院咨復總統。如被提名人未獲同意，總統應另提他人咨請立

法院同意。
 

   第 五 章 覆議案之處理
 

第 32 條
 

行政院得就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之全部或一部，經總統核可後，移請

立法院覆議。
 

第 33 條
 

1  覆議案不經討論，即交全院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決議予以審查。

2  全院委員會審查時，得由立法院邀請行政院院長列席說明。
 

第 34 條
 

覆議案審查後，應於行政院送達十五日內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如贊成維持原決議

者，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即維持原決議；如未達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即不

維持原決議；逾期未作成決議者，原決議失效。
 

第 35 條
 

立法院休會期間，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七日內舉行臨時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

，依前二條規定處理之。
 

   第 六 章 不信任案之處理
 

第 36 條
 

立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規定，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

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第 37 條
 

1  不信任案應於院會報告事項進行前提出，主席收受後應即報告院會，並不經討論，交付



全院委員會審查。

2  全院委員會應自不信任案提報院會七十二小時後，立即召開審查，審查後提報院會表決

。

3  前項全院委員會審查及提報院會表決時間，應於四十八小時內完成，未於時限完成者

，視為不通過。
 

第 38 條
 

1  不信任案於審查前，連署人得撤回連署，未連署人亦得參加連署；提案人撤回原提案須

經連署人同意。

2  前項不信任案經主席宣告審查後，提案人及連署人均不得撤回提案或連署。

3  審查時如不足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者，該不信任案視為撤回。
 

第 39 條
 

不信任案之表決，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方為通過

。
 

第 40 條
 

立法院處理不信任案之結果，應咨送總統。
 

第 41 條
 

不信任案未獲通過，一年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第 七 章 彈劾案之提出
 

第 42 條
 

立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七項之規定，對總統、副總統得提出彈劾案。
 

第 43 條
 

1  依前條規定彈劾總統或副總統，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提議，以書面詳列彈劾

事由，交由程序委員會編列議程提報院會，並不經討論，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

2  全院委員會審查時，得由立法院邀請被彈劾人列席說明。
 

第 44 條
 

全院委員會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贊成

，向司法院大法官提出彈劾案。
 

   第 七 章之一 罷免案之提出及審議
 

第 44-1 條
 

1  立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九項規定提出罷免總統或副總統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

分之一之提議，附具罷免理由，交由程序委員會編列議程提報院會，並不經討論，交付

全院委員會於十五日內完成審查。

2  全院委員會審查前，立法院應通知被提議罷免人於審查前七日內提出答辯書。

3  前項答辯書，立法院於收到後，應即分送全體立法委員。

4  被提議罷免人不提出答辯書時，全院委員會仍得逕行審查。

5  全院委員會審查後，即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同意，罷免

案成立，當即宣告並咨復被提議罷免人。
 

   第 八 章 文件調閱之處理
 

第 45 條
 

1  立法院經院會決議，得設調閱委員會，或經委員會之決議，得設調閱專案小組，要求有



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

2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經院會之決議，向有關機關調閱前項議案涉及

事項之文件原本。
 

第 46 條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之設立，均應於立法院會期中為之。但調閱文件之時間不在

此限。
 

第 47 條
 

1  受要求調閱文件之機關，除依法律或其他正當理由得拒絕外，應於五日內提供之。但相

關資料或文件原本業經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先為調取時，應敘明理由，並提供複本。如

有正當理由，無法提供複本者，應提出已被他機關調取之證明。

2  被調閱文件之機關在調閱期間，應指派專人將調閱之文件送達立法院指定場所，以供查

閱，並負保管責任。
 

第 48 條
 

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於立法院調閱文件時拒絕、拖延或隱匿不提供者

，得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將其移送監察院依法提出糾正、糾舉或彈劾。
 

第 49 條
 

1  調閱委員會所需之工作人員，由秘書長指派之。

2  調閱專案小組所需之工作人員，由立法院各委員會或主辦委員會就各該委員會人員中指

派之。

3  調閱委員會及調閱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請求院長指派專業人員協助之。
 

第 50 條
 

1  立法院所調取之文件，限由各該調閱委員會、調閱專案小組之委員或院長指派之專業人

員親自查閱之。

2  前項查閱人員，對機密文件不得抄錄、攝影、影印、誦讀、錄音或為其他複製行為，亦

不得將文件攜離查閱場所。
 

第 51 條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應於文件調閱處理終結後二十日內，分向院會或委員會提出

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作為處理該特定議案之依據。
 

第 52 條
 

文件調閱之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未提出前，其工作人員、專業人員、保管人員或查閱

人員負有保密之義務，不得對文件內容或處理情形予以揭露。但涉及外交、國防或其他

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於調閱報告及處理意見提出後，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保密，並依

秘密會議處理之。
 

第 53 條
 

1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未提出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前，院會或委員會對該特定議

案不得為最後之決議。但已逾院會或各該委員會議決之時限者，不在此限。

2  前項調閱專案小組之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應經該委員會議決後提報院會處理。
 

   第 九 章 委員會公聽會之舉行
 

第 54 條
 

各委員會為審查院會交付之議案，得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舉行公聽會。如涉

及外交、國防或其他依法令應秘密事項者，以秘密會議行之。



第 55 條
 

公聽會須經各委員會輪值之召集委員同意，或經各委員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

或附議，並經議決，方得舉行。
 

第 56 條
 

1  公聽會以各委員會召集委員為主席，並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出席表達意

見。

2  前項出席人員，應依正反意見之相當比例邀請，並以不超過十五人為原則；其人選由各

委員會決定之。

3  應邀出席人員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出席。
 

第 57 條
 

1  舉行公聽會之委員會，應於開會日五日前，將開會通知、議程等相關資料，以書面送達

出席人員，並請其提供口頭或書面意見。

2  同一議案舉行多次公聽會時，得由公聽會主席於會中宣告下次舉行日期，不受五日之限

制，但仍應發出書面通知。

3  立法院對應邀出席人員，得酌發出席費。
 

第 58 條
 

委員會應於公聽會終結後十日內，依出席者所提供之正、反意見提出公聽會報告，送交

本院全體委員及出席者。
 

第 59 條
 

公聽會報告作為審查該特定議案之參考。
 

   第 十 章 行政命令之審查
 

第 60 條
 

1  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送達立法院後，應提報立法院會議。

2  出席委員對於前項命令，認為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以命

令定之者，如有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即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
 

第 61 條
 

1  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應於院會交付審查後三個月內完成之；逾期未完成者，視為已

經審查。但有特殊情形者，得經院會同意後展延；展延以一次為限。

2  前項期間，應扣除休會期日。
 

第 62 條
 

1  行政命令經審查後，發現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以命令定

之者，應提報院會，經議決後，通知原訂頒之機關更正或廢止之。

2  前條第一項視為已經審查或經審查無前項情形之行政命令，由委員會報請院會存查。

3  第一項經通知更正或廢止之命令，原訂頒機關應於二個月內更正或廢止；逾期未為更正

或廢止者，該命令失效。
 

第 63 條
 

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本章未規定者，得準用法律案之審查規定。
 

   第 十一 章 請願文書之審查
 

第 64 條
 

1  立法院於收受請願文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秘書處收受請願文書後，應即送程序委員會。

二、各委員會收受請願文書後，應即送秘書處收文。

三、立法院會議時，請願人面遞請願文書，由有關委員會召集委員代表接受，並於接見

後，交秘書處收文。

四、請願人向立法院集體請願，面遞請願文書有所陳述時，由院長指定之人員接見其代

表。

2  前項請願人，包括經我國認許之外國法人。
 

第 65 條
 

1  立法院收受請願文書後，應先由程序委員會審核其形式是否符合請願法規定，其有不符

或文字意思表示無法瞭解者，通知其補正。

2  請願文書之內容明顯非屬立法職權事項，程序委員會應逕行移送權責機關處理；其屬單

純之行政事項，得不交審查而逕行函復，或委託相關委員會函復。如顯有請願法第三條

、第四條規定情事，依法不得請願者，由程序委員會通知請願人。
 

第 66 條
 

1  請願文書應否成為議案，由有關委員會審查；審查時得先函請相關部會於一個月內查復

。必要時得派員先行瞭解，或通知請願人到會說明，說明後應即退席。

2  請願文書在審查未有結果前，請願人得撤回之。
 

第 67 條
 

1  請願文書經審查結果成為議案者，由程序委員會列入討論事項，經大體討論後，議決交

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

2  請願文書經審查結果不成為議案者，應敘明理由及處理經過，送由程序委員會報請院會

存查，並通知請願人。但有出席委員提議，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仍得

成為議案。
 

   第 十二 章 黨團協商
 

第 68 條
 

1  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議事項，得由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請求進行黨團協商。

2  立法院院會於審議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時，如有出席委員提出異議，十人以上連署或附

議，該議案即交黨團協商。

3  各委員會審查議案遇有爭議時，主席得裁決進行協商。
 

第 69 條
 

1  黨團協商會議，由院長、副院長及各黨團負責人或黨鞭出席參加；並由院長主持，院長

因故不能主持時，由副院長主持。

2  前項會議原則上於每週星期三舉行，在休會或停會期間，如有必要時，亦得舉行，其協

商日期由主席通知。
 

第 70 條
 

1  議案交由黨團協商時，由該議案之院會說明人所屬黨團負責召集，通知各黨團書面簽名

指派代表二人參加，該院會說明人為當然代表，並由其擔任協商主席。但院會說明人更

換黨團時，則由原所屬黨團另指派協商主席。

2  各黨團指派之代表，其中一人應為審查會委員。但黨團所屬委員均非審查會委員時，不

在此限。

3  依第六十八條第二項提出異議之委員，得向負責召集之黨團，以書面簽名推派二人列席

協商說明。

4  議案進行協商時，由秘書長派員支援，全程錄影、錄音、記錄，併同協商結論，刊登公

報。



5  協商結論如與審查會之決議或原提案條文有明顯差異時，應由提出修正之黨團或提案委

員，以書面附具條文及立法理由，併同協商結論，刊登公報。
 

第 71 條
 

黨團協商經各黨團代表達成共識後，應即簽名，作成協商結論，並經各黨團負責人簽名

，於院會宣讀後，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第 71-1 條
 

議案自交黨團協商逾一個月無法達成共識者，由院會定期處理。
 

第 72 條
 

1  黨團協商結論於院會宣讀後，如有出席委員提議，八人以上之連署或附議，得對其全部

或一部提出異議，並由院會就異議部分表決。

2  黨團協商結論經院會宣讀通過，或依前項異議議決結果，出席委員不得再提出異議；逐

條宣讀時，亦不得反對。
 

第 73 條
 

1  經協商之議案於廣泛討論時，除經黨團要求依政黨比例派員發言外，其他委員不得請求

發言。

2  經協商留待院會表決之條文，得依政黨比例派員發言後，逕行處理。

3  前二項議案在逐條討論時，出席委員不得請求發言。
 

第 74 條
 

1  程序委員會應依各委員會提出審查報告及經院會議決交由黨團協商之順序，依序將議案

交由黨團協商。

2  議案有時效性者，負責召集之黨團及該議案之院會說明人應優先處理。
 

   第 十三 章 附則
 

第 75 條
 

符合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黨團，除憲法另有規定外，得以黨團名義提案，不

受本法有關連署或附議人數之限制。
 

第 76 條
 

立法院議事規則另定之。
 

第 77 條
 

1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2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自立法院第七屆立法委員就職日起施

行。


